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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诊负责制度 

1.凡挂号就诊患者，第一次接诊的医师或科室为首诊医师和首诊科室，

首诊医师对患者的检查、诊断、治疗、抢救、转院、转科、传染病报

告等全流程医疗工作承担首要责任。 

2.首诊医师必须详细采集病史、全面体格检查，结合病情开展必要的

辅助检查和初步处理，规范记录病历资料。对诊断明确者，应制定针

对性治疗方案或提出明确处理意见；对诊断未明确者，在对症治疗的

同时，及时申请上级医师会诊或跨科室会诊。 

3.首诊医师下班时，须将患者病情、诊疗措施及注意事项完整移交接

班医师，双方签署交接班记录，确保诊疗连续性。 

4.对急、危、重患者，首诊医师应立即启动抢救程序，采取必要的急

救措施。若涉及非本专业疾病或多科协作需求，须第一时间报告上级

医师和科主任，组织院内会诊；必要时上报医务部协调多科室联合救

治。危重症患者需检查、住院或转院时，首诊医师应亲自陪同或安排

专人护送；因本中心医疗条件受限需转院的，由首诊医师联系接收医

院，经科主任审核、医务部同意并报请业务副院长批准后，方可转院，

同时完善转院交接记录。 

5.首诊医师在处理急、危、重患者时，拥有组织会诊、确定收住科室

等医疗决策的优先权，任何科室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、拒绝或

延误救治。 

6.医务部负责首诊负责制的日常督导、考核与持续改进，定期开展专

项检查，对违规行为及时处理并全院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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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双向转诊制度 

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破解群众 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 问题，提升基

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，保障医疗安全，构建 “小病不出社区、大病及

时转诊、康复回社区” 的分级诊疗格局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1.建立中心与区（县）级及以上医院的分工协作机制，根据患者自愿

原则和病情需要，规范实施双向转诊。普通常见病、多发病、慢性病

稳定期患者在本中心诊治；疑难重症、急性病急性期患者及时转至上

级医院；上级医院诊疗后病情稳定的康复期患者、术后恢复期患者、

慢性病维持治疗患者，转回本中心继续开展康复治疗和健康管理。 

2.本中心接诊过程中，发现危、急、难、重症患者或病情超出基层诊

疗能力范围时，应在初步急救处理后，及时与上级协作医院对接，优

先通过绿色通道转诊，同步传输患者病历资料，确保转诊衔接顺畅。 

3.严格落实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，对筛查出的高危孕产妇，经初步评

估后，及时转至区（县）级定点救治机构，建立转诊追踪机制，全程

跟进诊疗情况。 

4.因本中心设备、技术限制无法开展的诊疗项目或特殊检查，由接诊

医师出具转诊建议，明确转诊目的和检查项目，引导患者至上级医院

诊疗，并做好转诊记录。 

5.上级协作医院对本中心转诊的危、急、重患者及高危孕产妇，应开

通 “绿色通道”，优先接诊、优先检查、优先治疗，安排专人对接转

诊事宜，提供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。 

6.上级协作医院应免费为本中心卫技人员提供进修、培训名额，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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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到中心开展业务讲座、教学查房、病例会诊等技术帮扶，助

力中心人才培养和服务能力提升。 

7.上级协作医院应在患者病情稳定后，及时向本中心反馈诊疗信息、

出院医嘱及康复建议，协助办理下转手续；本中心应接收康复期患者，

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、健康指导和随访管理，形成闭环服务。 

三、三级医师查房制度 

1.建立健全主任医师（或副主任医师）、主治医师、住院医师三级医师

诊疗体系，严格落实三级医师查房制度，明确各级医师查房职责。 

2.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查房每周不少于 2 次，主治医师查房每日 

1 次，住院医师实行 24 小时负责制，早晚各开展 1 次查房，休息时

段的晚查房由值班医师完成。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或主治医师查

房时，住院医师、责任护士及相关医技人员必须参加。 

3.对急、危、重患者，住院医师应每小时巡视 1 次，密切观察病情变

化，及时处理；病情出现波动时，立即请示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（副

主任医师）到场指导诊治。 

4.新入院患者，住院医师须在入院 8 小时内完成首次查房并书写病程

记录；主治医师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查房，明确诊断思路和治疗方案；

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须在 72 小时内完成查房，对诊断、治疗方

案进行审核并提出指导意见。 

5.查房前，住院医师应做好充分准备，整理病历、检查报告、影像学

资料等，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；查房时，住院医师详细汇报病历摘要、

当前病情、检查结果及诊疗难点，上级医师结合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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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明确的诊疗意见和工作要求。 

6.节假日、双休日期间，若病区有危急重症患者，必须安排副主任医

师及以上职称医师查房，确保诊疗质量和安全。 

7.查房内容规范： 

① 住院医师查房：重点巡视急危重、疑难待诊、新入院、手术后患者，

兼顾一般患者；核查医嘱执行情况，分析检查化验结果，制定进一步

检查或治疗方案；开具临时医嘱、次晨特殊检查医嘱；了解患者饮食、

睡眠情况，征求患者对医疗、护理的意见。 

② 主治医师查房：对所管患者进行系统查房，重点关注新入院、急危

重、诊断未明及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；听取住院医师和责任护士的工

作汇报，倾听患者诉求；核查病历书写质量，评估治疗效果，调整治

疗方案。 

③ 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查房：聚焦疑难病例诊治，审核新入院、

急危重患者的诊断及诊疗计划；审批重大手术、特殊检查治疗方案；

抽查医嘱、病历及医疗护理质量；指导下级医师开展诊疗工作，进行

临床教学；决定患者出院、转院等重要医疗决策。 

四、疑难病例讨论制度 

1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病例，必须组织疑难病例讨论：① 危重患者入

院 3 天内诊断未明确；② 疑难特殊病例入院 7 天后，经科主任或副

主任医师查房仍未明确诊断，或治疗效果不佳；③ 病情严重、并发症

复杂，或具有重大科研、教学价值的病例；④ 涉及多学科诊疗需求的

复杂病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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